
20181205｜黃國昌｜財政委員會｜獵雷艦求償與利害關係迴避 

影片：https://ivod.ly.gov.tw/Play/VOD/110927/1M/Y 

逐字稿來源：立法院公報 

 

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有些事情好像過去了，但是我非常

在意，所以我會持續追下去，不管台灣社會是不是已經遺忘了，慶富獵雷艦弊案造

成整體納稅人上百億元的損失，我在院會總質詢時，賴清德院長承諾我要依法求

償，求償到今天，根本沒有進行。然後，上次財政部給我的理甫是，你們回去會請

各個銀行評估，到底要不要求償？法律意見書我收回來了，除了中小企銀、土地銀

行及農業金庫 3 家，所出具的法律意見書是不置可否，還要進一步評估以外，其

它的結論全部都是不得求償。本席先請教財政部，對於這樣的立場，作為公股管理

機構的財政部能夠接受嗎？ 

 

主席：請財政部阮次長說明。 

 

阮次長清華：主席、各位委員。這個我們是尊重法律的專業。 

 

黃委員國昌：尊重法律專業？你的意思是，對於他們所評估出來的結果，公股行庫

包括你們派到各個銀行的董事，都接受這樣的結論，尊重法律專業是嗎？ 

 

阮次長清華：這次的評估不是只有一家，是很多家一起評估，而且，結論非常接

近，如果他是根據內部相關規範去做這樣的貸款，沒有違反內部相關規範的話，原

則上是…… 

 

黃委員國昌：或許我的法學知識比較淺薄，我看完這些法律意見書以後，我自己的

判斷跟這些大律師們有非常不一樣的看法，當然財政部有財政部的看法，所以我才

問，這樣的結論你們接受嗎？但是，我進一步看，後來發現很多銀行委請的律師事

務所是他們本來的法律顧問，這些高階董事、總經理找自己本來請的銀行事務所，

去評估要不要向這些董事跟高階經理求償，這難道沒有利害關係衝突嗎？這樣的評

估算是獨立的專業嗎？這件事情財政部的立場是什麼？ 

 

阮次長清華：雖然他委任的律師是他的法律顧問，但他在執行業務時，在律師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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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上…… 

 

黃委員國昌：我跟你溝通一個觀念，實際上有沒有偏見是一回事，有沒有潛在的利

益衝突是另外一回事，這是我們在處理相關事物時，基本的第一課。我不會說這些

律師是充滿偏見而出具這個法律意見書，但是這樣的基本利害關係衝突，難道可以

不用考慮嗎？這是我的問題，因為今天你是公股的管理機關，這些董事都是你們派

出去的，你對於派出去的董事接受這樣的結論，我個人充滿高度的困惑，不僅僅是

就銀行的損失本來就可以要給予求償。就金管會處罰銀行罰鍰，雖然之前我跟顧主

委有不一樣法律見解，但經過釐清以後，顧主委也同意我的看法，在銀行法裡面本

來就可以跟他們求償，但是現在出具這樣的結果，我完全沒有辦法接受，是不是可

以請你們回去再重新評估、重新考慮？或者最起碼你可以告訴大家，你們經過認為

這樣沒有利害關係的衝突，他們出具這樣的法律意見，本公股行庫的董事完全接

受，財政部可以做這樣的承諾嗎？ 

 

阮次長清華：我們回去會根據委員的意見調整。 

 

黃委員國昌：第二個部分，我想請教金管會主委，顧主委之前也是律師，你認為這

有沒有利害關係的衝突？ 

 

主席：請金管會顧主任委員說明。 

 

顧主任委員立雄：主席、各位委員。第一個，我們還是要尊重銀行在民事求償上面

的一個…… 

 

黃委員國昌：尊重律師的專業嘛！ 

 

顧主任委員立雄：如果委員認為原來的法律顧問出具的意見還不完全到位的話，如

果他們要尋求第二個律師的意見，我認為他們也可以去…… 

 

黃委員國昌：對啊！但是我剛剛問題的軸心是因為您之前當過律師，現在也是金管

會主委，我相信您對利害關係衝突的分際應該比一般的行政官員有更深一層的體

認，當這些銀行董事、高層、高階經理人，他們委託律師評估要不要向他們高階董



事、經理人求償時，竟然是他們本來決定要去聘請的律師事務所，這樣的安排沒有

利害關係的衝突嗎？ 

 

顧主任委員立雄：原來的法律顧問還是屬於外部律師，他不是內部的律師。 

 

黃委員國昌：沒有錯，我完全瞭解。 

 

顧主任委員立雄：除非這個外部律師作為法律顧問之前，對這一個，比如慶富案，

之前有表示過意見，也許個案上會有一些既存觀點，如果這個法律顧問之前對於慶

富案沒有處理過，他做為他們的外部律師應該還是可以出具意見，這沒有問題的

啊！ 

 

黃委員國昌：顧主委就這個部分表達的法律意見，我只能夠說我尊重，我就只能夠

說我跟你抱持的看法不太一樣，以後有機會我們進一步就律師倫理規範，到底在這

個脈絡裡面要怎麼樣加以操作交換意見。但是下一個事情，我做到今天都還沒有答

案，一個金管會主委可以去介入個案銀行授信案，可以繼續喬嗎？我講的就是李瑞

倉，慶富獵雷艦本來的擔保就不夠了，結果李瑞昌收到陳慶男、陳偉志的信，在金

管會主委辦公室接見他們，接見完了，交給銀行局下去擬辦，然後銀行局都幫他們

處理好了，再找公股行庫退給他 5.5 億元的備償金，導致所有公股行庫實際上面

受損，李瑞倉很奇怪喔，之前信誓旦旦跟大家講，是依法行政。主管機關怎麼可能

會介入個別銀行的授信案？實際上面就不是這樣啊！但實際上面他就介入了！所有

公文我都調出來了，之前還有委員要幫李瑞倉擦脂抹粉說，沒有啦，那是之後的事

情！但是我拿到的公文是，在約見他們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交辦了，等到約見他們的

時候，方案要怎麼喬都處理出來了，最後雖然是經過銀行董事會的決議，但是整個

處理的程序一如預期，就是銀行局擬的方案啊！就是按照他們喬出來的結果通過

啊！這樣的行為是金管會主委應該有的作為嗎？顧主委。我再強調一次，我們之前

交換過很多次意見，有沒有刑事犯罪是另外一回事，這個我一定尊重檢調，但是今

天金管會對銀行有這麼大的控制權力、對銀行有這麼大的影響力，這件事情一定要

說清楚、講明白。如果李瑞昌的行為可以被容許，是不是以後金管會主委繼續做這

樣的事情沒有關係？這是行為規範的問題，會產生什麼法律效果，接下來我們可以

再討論，但是在行為規範上能不能做這件事情，必須要先被確立。 

 



顧主任委員立雄：就我事後看到的公文，黃委員所說的那些公文的最後，他會見他

們之後，李前主委批示的是，由他們自己去處理，他們就不再介入。 

 

黃委員國昌：等一下，會後說由他們處理，然後他們不再介入，但問題是什麼？會

前所有的 email，我都調到了，會前就已經下條子指示銀行局去擬方案，銀行局有

依照主委的指示去跟第一銀行接觸，得到首肯以後，那天會面就只是確認，target 

就好了，就是這樣加以處理，怎麼到今天還在幫他擦脂抹粉呢？我說的有錯嗎？還

是顧主委願意花時間，我們一封一封公文來對，看他整個的行為模式到底是怎麼樣

啊！我對於一個金管會主委介入銀行個案喬貸款，我完全沒辦法接受，但這件事情

很重要，這件事情如果不確立，代表李瑞倉可以做，其他的人統統都可以這樣做，

不是嗎？ 

 

主席：是不是事後請金管會主委跟黃委員花時間把文一個一個對一下。 

 

黃委員國昌：主席，不好意思，我只希望有一個清楚的態度跟答案，因為我們接下

來很多事情的處理，這是一個重要的前提嘛！今天包庇這樣的一個介入喬貸款，導

致納稅人損失的主委，我們如果不追究、不譴責，還肯認、還幫他擦脂抹粉，金融

秩序何以為紀？以後金管會要成立一個幫忙喬貸款處理中心嗎？大家都比照相同的

規格處理就好啦！還是只有陳慶男、陳偉志可以？一般的云云大眾都不可以。 

 

顧主任委員立雄：我相信任何個案上面的貸款案，金管會作為一個監理機關，就這

個部分都要尊重銀行的自主決定，並不適宜去介入。 

 

黃委員國昌：只是不適宜，還是不應該？ 

 

顧主任委員立雄：不適宜、不應該。我都可以接受這樣的用語。 

 

黃委員國昌：他不應該這樣做對不對？是不是？ 

 

顧主任委員立雄：至於就這個案子，事後從書面上來看，當時李前主委確實是批示

他不再介入。黃委員的意思是，在之前也許因為銀行局同仁去瞭解以後，會產生對

這些銀行在決定上面心裡壓力等等，我沒有辦法去幫銀行說話，但我還是認為，銀



行要自主決定後續要怎麼處理。 

 

黃委員國昌：對啊！但當金管會主委下條子交辦銀行局去執行時，對這些銀行沒有

影響力？那陳慶男、陳偉志這對父子是呆子嗎？還是以後大家都可以比照辦理？不

應該就不應該啊！不應該我就要繼續追究啊！如果這件事情是不是應該的話，這個

傢伙憑什麼現在繼續在國營企業裡面當董事長？這是這個政府教給大家的公平正義

嗎？ 


